
福府征补决〔2026〕20号

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房屋
征收补偿决定书

征收人：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

法定代表人：周江涛，职务：区长

住所：福田区福民路123号福田区委办公大楼

被征收人:李少君

身份证号码：4405**********432X

住址：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1019号粤鹏大厦 25A房

因穗莞深城际铁路建设项目需求，基于公共利益需要，征收

人于2025年10月16日作出《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

书》（福府征决〔2025〕1号），决定对深圳市福田区裕亨花园土地

整备项目房屋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（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

收回）。被征收人李少君所有的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渔农村裕亨花

园5栋110（深房地字第3000552867号）位于征收范围内，该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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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面积为22.45平方米，房屋性质为市场商品房，房屋用途为商

业。

因被征收人未能在规定的协商期限内与征收部门签订房屋征

收补偿协议，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0号）第二十六条、《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342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

办法》）第二十四条、第四十六条及《深圳市福田区裕亨花园土地

整备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征收补偿方案》），作出

如下补偿决定：

一、对被征收人李少君所有的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渔农村裕

亨花园5栋110（深房地字第3000552867号）给予货币补偿，补偿

内容如下：

1．《深圳市福田区裕亨花园土地整备项目房屋征收补偿估价

报告（编号：鹏信房估字【2025】第C579号）》，被征收房屋评估

单价为120,796.00元/平方米，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款为人民币

2,711,870.20元（含已经合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）。

2．室内自行装修装饰补偿：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以人民币

1,200元/平方米的标准补偿，补偿款为人民币26,940.00元。

3．搬迁补偿：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以人民币60.00元/平方

米的标准补偿，补偿款为人民币1,347.00元。

4．临时安置补偿：参照评估机构依法评估确定的市场租金标

准为每平方米每月610.00元人民币，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给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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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征收人3个月临时安置补偿，补偿款为人民币41,083.50元。

5.停产停业补偿：根据《实施办法》附件《深圳市房屋征收补

偿规则》确定按同类房屋市场租金，给予6个月的补偿。参照评估

机构依法评估确定的市场租金标准为每平方米每月610.00元人民

币，补偿款为人民币82,167.00元。

上述1、2、3、4、5项合计为人民币（大写）:贰佰捌拾陆万

叁仟肆佰零柒元柒角（小写：2,863,407.70元），该费用在被征收

人选择本项补偿方式并签订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、完成被

征收房屋的移交并提供付款所需必要资料后，根据协议的约定支

付。

二、自本决定书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被征收人自行到深

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（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裕亨花园8栋北侧

马路对面裕亨花园土地整备项目现场指挥部或深圳市福田区新沙

路2号国防大厦615，联系人：张工，电话：0755-83221695）签订

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按照协议约定领取补偿款。

若被征收人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

书》，补偿款由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建设和土地整备事务中心无息代

管。

三、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20个自然日内，被征收人应当将

被征收房屋腾空，并移交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。

四、被征收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

向深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6个月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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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

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

2026年 4月 24日


